
2018 生命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 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是国家面向优秀研究生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。

是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举措。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（教财

[2014]1 号）和《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学校第 92号令）要求，现就做好 2018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（以

下简称奖学金）评定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原则 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主要面向拔尖创新人才。在评审中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科学求实，注重创新，严格筛选。 

二、评选范围 

我校全日制（全脱产非在职）研究生，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

内均有资格申请。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、国防科工及军队国防生、

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、我校与科研院所等其他研究生培

养机构之间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也可申请。超出基本学制年限和当年

毕业的研究生不具备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资格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1、基本申请条件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；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

良；学习成绩优异，科研成果显著，发展潜力突出。 

入学前取得的突出成绩的一年级新生可以申请参评。二年级及

以下的直博生，可选择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；三年

级以上的直博生，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。 

 2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可以多次申请并获得。已获得过国家奖学金

的研究生，如再次申请国家奖学金，同一申报材料不得重复使用。 



四、评审组织 

学院成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。 

主任委员：罗爱芹 

委员：周连景、霍毅欣、唐晓英、李勤、刘晓俏、邓玉林、张

建丽、研究生代表（注：研究生代表为未申报当年国家奖学金的硕、

博研究生各 1 名）。 

秘书：肖雯 

委员会负责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事宜。 

五、奖学金名额和奖励标准 

     1、2018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基数取自 2018 年 9 月 5

日的研究生管理系统数据，学生为目前在籍的全日制（全脱产非在

职）研究生（含 2018 级）。 

 2、硕士生每人奖励 2 万元，博士生每人奖励 3 万元。 

  （1）奖学金名额。2018 年我院国家奖学金名额为： 

①硕士生等额评奖名额 4 人，差额评奖名额 2 人；其中等额

评奖名额学术型研究生为 3 个（应考虑学科分布），专业型研究生

为 1 名。 

②博士生等额评奖名额 2 人，差额评奖名额 1人； 

（2）奖励标准。硕士生每人奖励 2 万元，博士生每人奖励 3 万

元。 

六、评审程序 

 （1）符合规定条件的有意愿申请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，本人如

实填写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附支撑材料），在 9 月

19 日前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。 

 （2）汇总初审。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出申请并经指导教师对信息



核对真实并签署意见后，由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进行材料整理、形

式审核、汇总。 

 （3）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组织成立符合要求的评审小组

（注：评审小组成员不少于 7 人），在 21 日前对申请研究生国家

奖学金的学生进行初步评审。 

 （4）初评方式为学生答辩(每位学生时间不超过 5 分钟),评审

小组专家根据学生材料、答辩情况，无记名投票，初步确定获奖

学生名单，并上报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。 

 （5）院内公示 5天初步确定的获奖学生名单。 

 （6）公示无异议后，在 9 月 27 日前提交学校研究生院。 

 （7）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初步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，可在公

示阶段向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，评审委员会

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。如学生对该答复仍存在异议，可向上一

级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。 

七、评选办法 

 （1）在评审中重点考查申请者的科研能力与发展潜力。评审时

参照我校博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要求（校学位 2012 5 号）

作为对论文质量考查的依据，原则上不采用替代成果。 

 （2）评审依据用于申请奖学金的各项成果和表彰应为学生在校

期间获得的，各项成果和表彰应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获得，包

括已正式发表的论文（已正式刊出或在线公布的，具有年、卷、

期、页号的论文）、出版的刊物、获得的专利或表彰。第二次（及

以上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者，同一申报原因和支撑材料不得

重复使用（即相同成果不能出现在不同年度的申请材料中）。一经

查出，取消学生本次及以后的参评资格。 



 （3）第一作者为学生导师、第二作者为学生本人的论文，可

视同学生为第一作者；共同第一作者或并列第一作者的论文，可视

为 1/N 篇论文（N 为共同第一作者或并列第一作者的人数）；学生为

通讯作者的论文不能视同第一作者。 

  （4）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根据评选条件进行答辩、

评审、投票，并上报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确定学院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初步名单。 

（5）一年级新生入学前取得的成果必须在北京理工大学获得、

且北京理工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。 

八、说明 

 （1）为保证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，维护学术风气和科学

道德，如发现入选者存在剽窃、作假现象等严重问题者，自评选

结果公布 5 日内，可以以书面方式实名提出异议。学院研究生办

公室将对提出异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保密并报院研究生国家奖学

金评审委员会。如经过调查，确认存在问题，将撤消其研究生国

家奖学金获奖资格、再暂停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资格 2 次，并

予以公布。 

 （2）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 

 （3）本评审办法的解释权在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生命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年 9 月 17日 

  


